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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公衛照顧最多精神病人

多數精神病人生活在社區

(領有精神疾病重大傷病卡人數)－ (急慢性精神病
床數+日間病房+社區復健機構床位數)+無重大傷
病卡之各種精神疾病

受人權、精神衛生法及健保給付影響
現行復健病房已無長期收容之依據
(除精復機構、養護床或精神護理之家外)
乏病識感病人強制歷程會重複發生



社區精神病人訪視特性

訪視地點：社區、居家、機構或單位
環境情境：多為開放式，偶有封閉
精神病人：一般精神病個人固定追蹤

一般自殺病人訪視
緊急危急處置(通報)     

作業安全：精神病人危險不確定性
人身安全措施
自我保護措施

醫療倫理：法律適用性
醫療法、精神衛生法、護理人員法

工作要求：衛生局、民眾、家屬、病人需求



社區精神病人觀察時機

工作要求：一般精神病個人固定追蹤
一般自殺病人訪視
緊急危急處置(通報)

發現異樣時要介入澄清

非社會能接受行為

非能理解行為
緊急危急處置(通報)
家屬、鄰居、村里長、衛生局、警消…等通報
須立即訪視



社區精神病人疾病復發及危險行為

疾病復發

思覺失調症長期停藥約90%再發病。

憂鬱症半年內復發的機率60%

復發最害怕導致危險的行為

精神病+躁症→敵意、暴力、破壞、

暴露危險不知(遊蕩)

公共危險、續發性情緒障礙(自殺)

憂 鬱 症→情緒低落、失去希望、自殺



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及危機處置

社區監控：公衛護士

強制送醫：公衛護士、警察、消防

強制鑑定：醫院急診室、精神專科醫師兩位

強制住院：醫院病房

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書通報：醫院-衛生局所

居家訪視：公衛護士、關懷訪視員、居家護理師



社區監控

訊息來源

直接接觸、電話訪談、詢問家屬、向鄰居了解、

向村里長及幹事了解

當地警察派出所、報案或通報

症狀評估（情緒、言語、行為等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）

疑似或確認精神病人辨識

社區確診精神科診斷非首要

危險行為的確認

自傷、傷人行為或自傷、傷人之虞

門診、服藥遵從性情形

服藥遵從性為重點



社區精神病人症狀評估

身體層面：外觀 日常活動 休息與睡眠 暴力行為
破壞 敵意 遊蕩 拒食 負性症狀(退縮) 

情緒情面：情緒範圍（喜怒哀樂憂思悲恐驚）
維持期間、情緒強度、適當性
自殺評估(意念、企圖、計畫、執行力)
自殺評估+自殺史+調適機轉+家屬支持

智能層面：知覺(聽、視、觸、嗅、味、體幻覺)
思考(妄想、貧乏、中斷、飛躍)
JOMAC 解離感 失真感

社會層面 ：人際關係、工作、家屬支持、經濟



強制送醫

接獲通報或求助

瞭解是否有具體或疑似危險行為

從報案/通報者詢問

過去病史/同仁經驗/公共資訊網紀錄

決定是否訪視

訪視安全：尋求人員陪同

啟動強制送醫決定

壓制（制服）時機

上救護車送醫



強制治療的涵義

強制治療：強制送醫、強制鑑定、強制住院

剝奪個人治療決定權

被限制行動自由

被壓制、被約束、不准離開

強制留在醫院

限制活動、看電視、抽菸

被強迫吃藥及打針

不符合精神衛生法的強制即有違法之虞

違法是違反「憲法」

民智已開，重視人權，如個資法，不可等閒視之



啟動強制送醫

啟動強制送醫

協助送醫或強制送醫? 

強制要符合危險行為等相關要件

啟動強制送醫的執行

法令賦予警察、消防隊、衛生局/衛生所的權利

尤其壓制、限制行動(含約束) 、上救護車

醫療機構有權力執行嗎?

只具有通報之責：家屬、民眾、醫療機構及其人員



初步危險行為判斷

達到具體或疑似危險行為

自殺自傷（跳樓、跳水、自殘、上吊、不吃不喝…）

暴力攻擊（破壞財物、家暴、傷人、恐嚇、威脅…）

妨礙社區安寧（夜間干擾、製造聲音、堆積垃圾…）

妨礙家居生活（活動限制、不吃他人煮的食物…）

奇異危險行為（攜刀、遊蕩、跑到馬路…）

自殺評估參考準則
自殺評估(意念、企圖、計畫、執行力)
自殺評估+自殺史+調適機轉+家屬支持

還
記
得

→



決定居家訪視

接獲通報

訪視前自我安全保護檢查

向機構留下行蹤 帶手機/檢視手機

衣著：鞋子、服裝要輕便 訪視包

確定陪同人員已或配合出發

警消，所的同仁，社區人員，醫療機構居家人員

案家前等待會同其他人員再前往

帶上指定醫療機構聯絡窗口電話/急診室電話



危險行為評估

危險行為可能是過去式

危險行為判斷求證方法式

向人求證－家屬、村里長、社區民眾、病患、他人

具體物件－破壞物品、持刀或武器、站在高處、農

藥、瓦斯、類似繩子物品…

事件描述－事件經過（人、時、地、言談）、影響

（利害、危害）

身體傷害－傷口（手腕、頸部…）、瘀青、紅腫

精神症態－知覺、思考、情緒，疾病史



直接接觸的態度

可能出現情況
家屬、鄰居及報案人：說不清處講不明白
家屬站在敵對位置
病人拒絕
周遭人的強勢

面對整個情境的態度
心平氣和，心中有法，尋求病人同意、家屬無爭議

面對病人態度
保持適當距離 不確定環境不要強行進入
避免嘲笑調侃、批評指責的言語
有優勢人力時才講重話(強制送醫)



最困難情境處理

不符精神衛生法+病人拒絕+家屬拒絕+周遭強勢

尋求第二位同事諮詢（衛生所/衛生局）

尋求精神專業諮詢（精神科醫師/居家護士/急診）

處置說明：溫和說明困難之處

強調不能違法

病人有基本人權(憲法保障)

強調會持續追蹤，達標準即強制

衛生局/所轉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
畫評估



要求警察及消防參與

強制送醫法令

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

依據精神衛生法之第32條規定

通報警察、消防隊，予強制送指定精神醫療機構

同仁要勇於協調及要求

直接通報110或119，留下通話紀錄

請求衛生局協助



壓制病人注意事項

尋求經驗傳承

盡量勸說/柔性勸導

不要硬拼（避免雙方傷害）

要有優勢人力（病人可能出現蠻力反抗）

觀察環境（降低環境危險，石頭、刀械、危險高
處…）

考量壓制的時機（分散病人注意力）

適當的保護（衣服、環境防護、盾牌）

適當壓制工具（傷害性武器是最後的策略）

團隊合作默契（行動前的溝通）



強制送醫的護送

法令規定仍有不完善之處

護送人員

因地、因人、因時間，各地情況並不一致

以安全為主要考量

護送安全維護

限制行動 有人在後面陪伴

醫院選擇

地區（最近精神科指定醫院）

床位（聯繫單一窗口/急診室）



再提醒：護送就醫

病人上救護車

◎安全評估：需評跳車、攻擊及自傷危險

◎行動限制必要性：躺、坐，約束或戒具使用

戒具使用

◎要達運送安全

◎不會造成永久傷害

戒護就醫

◎家屬能陪同最好

◎能在後座艙陪同



護送就醫前通報

透過119無線電連絡各醫院急診室

特殊狀況，可以用電話連絡



到達醫院處置

病人下車（進入醫療情境）

約束病人要換床

（遵守醫療法、精神衛生法，約束需醫生處方）

 交班：陪同警察、消防或衛生所護士交班

內容為社區處置狀況（求助、困難）

急診護士會將交班內容寫成急診病歷

 交付救護單

 離開（家屬需留下，協助辦住院）



精神專科醫院治療限制

有生命立即危險者

有開放性傷口者

頭部外傷者

有內科疾病且意識不清或嗜睡者

服不明藥物自殺且意識不清或嗜睡者

服農藥自殺者

燒炭自殺且曾意識不清或嗜睡者

→請優先送綜合醫院



強制鑑定

送達急診室前聯繫

您的單位；病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；簡單狀況

送達急診室

交班：將社區狀況交給急診室Nr. （for急診紀錄）

留下連絡電話：公衛、警察(遊民+拒絕出面家屬

，公權力，找及通知家屬，法有規定)

備註：惡性拒絕家屬或無家屬，移請社會局幫忙

交班內容：求助過程，前協助原因，危險行為

急診診療：問題瞭解+精神症狀評估+住院意願評估

等同強制鑑定



診療及強制鑑定結果

通報

派出所 衛生所

強制送醫

相互通報

醫院（精神鑑定）

強制住院/住院 留觀或門診

1.評估
2.決定
3.壓制
4.護送

1.床位
2.醫師



診療及強制鑑定結果的落差

等待落差
精神科診療過程與其他科不同：較久30~90分鐘
護送人員因其他任務會急著離開

住院期待落差
病情難釐清：無家屬，護送人員敘述不清
不符合強制：診斷不符（人格疾患），不是嚴重

病人，無危險行為
住院意願：病人或家屬不同意住院
精專醫院無法收治：合併內外科疾病、傳染病
非單純治療問題：毒品、家暴、人格問題犯法

（國外有司法精神病院或機構）



申請強制住院

強制鑑定及強制住院法令

依據精神衛生法之第41條及42條規定。

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針對病人精神狀態之鑑定及申請

強制住院治療

申請強制住院文件(您們交班重要性)

基本資料暨通報表 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

強制住院診斷證明書 嚴重病人意見書

保護人意見書 願任保護人同意書

附件：急診病歷、衛生所強制送醫單、救護單

送衛生福利部強制鑑定暨強制住院審查會審查



強制住院

不是長期住院

依法每次許可強制只有60天

時間到有需要需再申請通報

住院期間，若病人同意自願住院，停止強制住院

出院後嚴重病人可申請「強制社區治療」



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書

強制住院個案出院，依法必須通報衛生局所，填報
「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書」

現依法及衛生福利部函文：一般住院精神病人也須
通報「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書」

醫院→衛生局→衛生所→地段（達成目標數）



強制治療倫理1/4

 自主原則：

1. 尊重人權，治療決定權

2. 易因精神病而短暫或長期失去認知判斷能力

3. 置身危險或危害他人之情境而不知

4. 為保護其安全，會採取限縮病人自主權利

5. 社區精神病人除達到精神衛生法第32條規定，
為疑似嚴重精神病人且出現傷人、自傷之虞時，
才能依法報警消及公衛護士予以強制就醫

6. 送達醫院後，醫院依精衛法第41條及42條辦理
強制鑑定、申請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。



強制治療倫理2/4

 施益原則：

1. 常見醫療人員提供社區精神病人的施益措施，有
強制就醫、滴藥、勸服藥、未經同意到宅訪視或
轉介等。

2. 措施多是醫療人員為讓保護病人安全、遠離危險，
而強制所介入的施益措施

3. 事先都未能或無法獲得病人同意，與尊重病人自
主原則衝突。

4. 因此在提供施益措施前，必須審思所提供施益措
施－是否對病人有益處(保護病人安全)，是否會
醫療倫理問題及違法之虞。



強制治療倫理3/4

 不傷害原則：

1. 對社區病人所採取施益措施，必須顧慮到絕
對不能讓病人受到傷害或比原來情況更糟糕。

2. 例如要對社區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送醫時，在啟
動前必須審慎顧慮到：壓制安全、送醫安全。

3. 需先做好必要防護措施，包括安排足夠警消人
力、選擇合宜約束器材、確定就醫過程安全等。



強制治療倫理4/4

公平原則：

1.精神醫療資源本就存在不足及分布不均的問題。

2.有另個議題

◎即病人因疾病而失去判斷能力，出現暴力攻擊或
公共危險行為，不給予限制自主，可能導致他人
受害，則對他人而言不公平。

◎相反的，過度採取施益原則而限縮病人自主，也
是對病人不公平。

3.因此採取施益措施過程，如強制送醫、強制住院
等，應維持過程的公平性，應讓病人、家屬及相
關他人等充分表達意見，再決定是否採取措施。



個案討論




